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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嘉源(2018)-02-010 

敬启者： 

根据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科”或“公司”）

与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书》，

本所担任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就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出具了《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嘉源(2017)-02-014）、《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7)-02-121）、《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嘉源(2017)-02-138）（以下

统称“原法律意见书”）。 

根据 2018 年 1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527]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就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上市公司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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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

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承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合理、

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本所保证本所在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的行为。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经本

所适当核查，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式

公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

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 

本所仅就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审计、

评估等发表评论。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中

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不表明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

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财务数据等专业事项，本所

未被授权、亦无权发表任何评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定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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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东阳光药业）将持有上市公司 18.08%的股份，截至报告

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已持有宜昌东阳光药业 7.40%的股份。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

易完成后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上市公司相互持股是否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是否构成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上市公司交叉持股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宜昌东阳光药业将持有上市公司

18.08%的股份。上市公司现持有宜昌东阳光药业 7.40%的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与宜昌东阳光药业将存在交叉持股的情况。 

二、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上市公司交叉持股不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

不构成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 

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现行《公司法》对公司交叉持

股并无限制和禁止性的规定，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并不违

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会构成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 

三、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上市公司交叉持股解决安排 

为解决上述交叉持股问题，上市公司已经出具承诺：“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36 个月内，本公司承诺将通过协议转让或其他方式向包括但不限于本

公司关联方在内的第三方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宜昌东阳光药业 7.40%的股份；转

让价格按照届时的公允价格确定，并履行上市公司的相关审批程序。”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东实已经出具承诺：“如东阳光科于本次重组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 36 个月内未能通过协议转让或其他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宜昌东阳光

药业 7.40%的股份，则本公司同意受让或指定第三方受让东阳光科持有的宜昌东

阳光药业 7.40%的股份，受让价格按届时的公允价格确定。”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形成的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并不违

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会构成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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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东实已经就解决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上市公司交叉持股问题出具承诺函，该等承

诺函合法有效，在履行该等承诺后，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

问题将得到解决。 

 

问题2. 申请材料显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标的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拥有 6 项获授权许

可使用的专利。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被许可专利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的

重要性，相关专利许可协议的主要内容、期限，是否存在违约、终止或不能续

约的风险。2）东阳光药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被许可专利是否具有稳定性，

是否对被许可专利存在重大依赖。3）专利权人是否许可其他主体使用上述专利，

如是，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的影响。4）是否需履行专利实施许可备案手续。5）

上述专利涉及的产品对应的销售收入、利润占比。6）上述事项是否符合所在地

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存在诉讼或其他经济纠纷风险，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述被许可专利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的重要性，相关专利许可协议的主

要内容、期限，是否存在违约、终止或不能续约的风险。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阳光药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拥有 6 项获

授权许可使用的专利，其中 5 项被许可专利的许可方为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1

项被许可专利的许可方为广东东阳光药。 

1、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标的公司的 5 项专利 

（1）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的 5 项专利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具有重要

作用 

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的 5 项专利主要为磷酸奥司他韦制备工艺专利，标

的公司制造及销售的主要产品可威主要依赖于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的相关

制备工艺专利。如果标的公司无法继续使用该等专利，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生产及

销售核心产品可威的能力造成影响，从而对标的公司的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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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不利影响。 

（2）相关许可专利的主要内容、期限 

根据深东实与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签订的一系列《许可协议》及补充协议，

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深东实并允许深东实转许可东阳光药 5 项磷酸奥司他

韦制备工艺相关专利，并约定了具体的专利许可费用计算方式、支付方式等内容，

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该等《许可协议》的有效期将至授权许可的专利中最后一

个专利到期（2024 年 3 月 10 日）或被宣告无效或不可实施之日为止，覆盖了许

可专利的全部有效期。 

（3）关于该等许可专利是否存在违约、终止或不能续约的风险 

根据标的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

阳光药就该5项专利许可事宜不存在任何纠纷或争议，协议有效期已经覆盖被许

可专利的有效期。 

如果上述已签署的《许可协议》被提前终止，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生产及销售

核心产品可威的能力造成影响，从而对标的公司的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东阳光药关于可威相关的专利许可协议终止的风险已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

险提示”之“二、与标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风险”之“核心产品专利的相关风险”

之“2、可威相关的专利许可协议终止的风险”披露。 

2、广东东阳光药许可标的公司的 1 项专利 

（1）该项许可专利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的作用 

根据东阳光药提供的资料及本所核查，广东东阳光药许可给标的公司的专利

为丙型肝炎抑制剂的桥环化合物及其在药物中的应用专利，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该等专利涉及的产品尚在研发阶段。 

（2）相关许可专利的主要内容、期限 

根据东阳光药与广东东阳光药签署的《丙肝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双方同

意共同对磷酸依米他韦产品以及抗丙肝化合物及相关技术的发明专利所涵盖的

后续产品进行临床开发和商业推广。广东东阳光药及其关联方同意授权东阳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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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行使其发明专利权益，进行其产品和后续产品的上市后生产，销售和市场

推广，许可方式为独占许可。专利授权期限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者协议中记载的化合物专利到期或被无效，以较早的日期为到期日。

专利技术许可费总额为 7 亿元，其中 2.5 亿元作为预付款在协议签署后 60 日内

支付，其余 4.5 亿元分八期支付。若广东东阳光药未能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取得相

关政府批文或许可，广东东阳光药将全额退还标的公司已支付的款项。 

（3）关于该等许可专利是否存在违约、终止或不能续约的风险 

根据东阳光药及广东东阳光药的书面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东阳光药就该项专利许可事宜不存在任何纠纷或争议，该等协议也不存在违

约、终止或不能续约的风险。 

二、东阳光药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被许可专利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

对被许可专利存在重大依赖。 

1、关于被许可专利的稳定性 

鉴于：（1）该等许可协议的许可期限均较长，其中：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

许可的5项专利其许可有效期将至授权许可的专利中最后一个专利到期或被宣告

无效或不可实施之日为止；广东东阳光药许可的专利期限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30年12月31日，或者协议中记载的化合物专利到期或被无效，以较早的日期为

到期日；（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6项授权专利均合法、有效；

（3）前述被许可使用的专利均已履行了专利实施许可备案手续；（4）根据深东

实、东阳光药的书面确认，该等专利许可协议签署至今（其中与磷酸奥司他韦许

可方的协议自签署至今已经超过10年），就上述6项专利许可事宜深东实、东阳

光药与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以及广东东阳光药之间均未发生任何纠纷或争议。因

此，东阳光药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上述6项被许可专利具有稳定性。 

2、关于是否对被许可专利存在重大依赖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及本所适当核查，如果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标的

公司的5项专利被提前终止使用，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生产及销售核心产品可威的

能力造成影响，从而对标的公司的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及本所适当核查，广东东阳光药许可给标的公司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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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为丙型肝炎抑制剂的桥环化合物及其在药物中的应用专利，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相关专利产品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未进行商业化运作，因此不

会对东阳光药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根据东阳光药与控股股东深东实

于 2015 年 12 月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就广东东阳光药拥有的临床批件、中

国药品的专有技术，东阳光药享有优先购买权，且享有排他性独占使用的权利。

因此，该等许可事项不会对东阳光药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专利权人是否许可其他主体使用上述专利，如是，对标的资产生产经

营的影响。 

1、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标的公司的 5 项专利 

根据深东实与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签订的《许可协议》，深东实获得的专利

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鉴于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除东阳光药外，磷酸奥司他韦

许可方有权自行使用或者授权他人也使用上述专利。 

尽管该等许可为普通许可，但鉴于：（1）该等普通许可的方式自《许可协议》

签署之日起就已形成，未发生变更；（2）根据 IMS 数据库，近五年（2012 年-2016

年）东阳光药生产的磷酸奥司他韦产品在国内磷酸奥司他韦市场的占有率为

76%、62%、71%、86%和 92%，持续保持了市场领先地位，因此，该等 5 项专

利的许可方式采取普通许可未对东阳光药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广东东阳光药许可标的公司的 1 项专利 

根据东阳光药与广东东阳光药签署的《丙肝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

广东东阳光药许可标的公司的专利为独占许可，专利权人不得许可其他主体使用

上述专利。 

四、标的公司相关或授权许可专利均已履行专利实施许可备案手续。 

根据公司提供的前述专利许可备案文件并经本所核查，前述被许可使用的专

利均已履行了专利实施许可备案手续。 

五、上述专利涉及的产品对应的销售收入、利润占比。 

1、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标的公司的 5 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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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的相关专利产品为磷酸奥司他韦产品（产品名称：

可威）。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报告期内，东阳光药产品收入细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可威 45,382.97 65.38% 73,627.24 78.20% 96,715.80 84.95% 

其中：颗粒剂型 32,151.40 46.32% 54,432.38 57.81% 63,918.48 56.14% 

胶囊剂型 13,231.57 19.06% 19,194.86 20.39% 32,797.32 28.81% 

尔同舒 3,645.35 5.25% 4,459.58 4.74% 3,309.79 2.91% 

欧美宁 4,946.53 7.13% 4,266.43 4.53% 4,225.06 3.71% 

欣海宁 3,227.58 4.65% 3,066.49 3.26% 2,750.81 2.42% 

喜宁 3,451.13 4.97% 3,668.63 3.90% 3,771.49 3.31% 

其他 8,757.73 12.62% 5,069.41 5.38% 3,074.13 2.70% 

合计 69,411.29 100.00% 94,157.78 100.00% 113,847.08 100.00%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报告期内，东阳光药产品毛利细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可威 34,466.93 66.47%    56,746.07  77.91% 78,899.57 84.70% 

其中：颗粒剂型 25,255.56 48.70%    43,178.84  59.28% 53,356.70 57.28% 

胶囊剂型 9,211.37 17.76%    13,567.23  18.63%  25,542.87  27.42% 

尔同舒 3,329.96 6.42% 3,961.96 5.44%    2,895.72  3.11% 

欧美宁 4,386.15 8.46% 3,733.01 5.13%    3,834.69  4.12% 

欣海宁 2,860.98 5.52%     2,663.36  3.66%    2,275.58  2.44% 

喜宁 3,046.65 5.88%     3,338.28  4.58%    3,335.03  3.58% 

其他 3,764.53 7.26%     2,394.06  3.29% 1,884.83 2.06% 

合计 51,855.19 100.00%    72,836.75  100.00% 93,125.41 100.00% 

2、广东东阳光药许可标的公司的 1 项专利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广东东阳光药许可标的公司使用的专利相关产品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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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研发阶段，在报告期内无营业收入产生。 

六、上述事项是否符合所在地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存在诉讼或其他经济纠

纷风险，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深东实与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签订的一系列《许可协议》及补充协议的

约定，涉及与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的专利许可协议适用瑞士法律。根据瑞士律师

事务所 LENZ & STAEHELIN 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该等协议合

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瑞士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情形。同时，就前述与磷酸奥司

他韦许可方的 5 项专利许可事项，东阳光药已履行了专利实施许可备案手续，该

等专利的许可实施亦不存在违反中国境内《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根据东阳光药与广东东阳光药签署《丙肝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涉

及与广东东阳光药的专利许可协议适用中国法律。经本所核查，该项许可专利已

履行了专利实施许可备案手续，不存在违反中国境内《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情形，合法、有效。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以及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就

前述专利许可实施事宜不存在任何诉讼或其他经济纠纷。 

因此，前述专利许可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认为： 

1、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的 5 项专利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具有重要作

用，如果该许可被提前终止，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生产及销售核心产品可威的能力

造成影响，从而对标的公司的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东东阳光药许可给标的公司的专利涉及

的产品尚在研发阶段。根据东阳光药及广东东阳光药的书面确认，该等协议也不

存在违约、终止或不能续约的风险。 

2、东阳光药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被许可专利具有稳定性。如果磷酸奥

司他韦许可方许可标的公司的 5 项专利被提前终止使用，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生产

及销售核心产品可威的能力造成影响，从而对标的公司的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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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广东东阳光药许可给标的公司的专利不会对东阳光药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3、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许可的 5 项专利的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该等 5 项

专利的许可方式未对东阳光药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广东东阳光药许可标的公司的专利为独占许可，专利权人不得许可其他主体

使用上述专利。 

4、前述 6 项被许可使用的专利均已履行了专利实施许可备案手续。 

5、根据瑞士律师出具的意见，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与深东实之间的许可协

议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瑞士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情形；东阳光药与广东东阳

光药的专利许可协议亦合法、有效；前述 6 项专利的许可事项均不存在违反中国

境内《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协议双方就该等协议履行不存在诉讼或

其他经济纠纷，前述专利许可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问题3. 申请材料显示，2016 年 6 月 12 日，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东阳光药签

署三项《商标转让合同》，宜昌东阳光药已于 2017 年 5 月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递交转让申请，相关商标转让尚在办理变更登记。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商标转让变更登记的进展、预计办毕期限、是否存在障碍，逾期未办毕的影响

及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关于商标转让的进展 

经本所核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总局”）已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受理上述商标转让申请并下发《商标转让申请受理通知书》。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该等商标转让审批尚在进行过程中。 

二、关于商标转让预计办毕期限 

经本所核查，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商标转让的具体审核期限。根据宜昌东

阳光药业及东阳光药书面确认，预计上述商标转让办毕期限在 2018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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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商标转让是否存在障碍 

根据宜昌东阳光药业、东阳光药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该等拟转让的商标不

存在违反《商标法》禁止性规定的情形，该等商标转让已经获得商标总局受理并

在正常审核过程中，该等转让事宜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四、逾期未办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根据东阳光药与宜昌东阳光药业签署的《商标许可协议》，宜昌东阳光药业

已经将前述转让商标免费许可给东阳光药使用，许可期限为自东阳光药在香港联

交所上市之日（2015 年 12 月 29 日）起三年，在许可期限内东阳光药均可正常

使用该等商标。 

根据宜昌东阳光药业书面确认，如前述商标转让在许可期限到期后未能取得

商标总局核准，则宜昌东阳光药业将授权东阳光药继续免费使用前述商标，使用

期限直至该等商标变更至东阳光药名下为止。该等商标转让即使逾期未办理完

毕，也不会对东阳光药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认为： 

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东阳光药之间的三项商标转让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宜昌

东阳光药业已经将前述转让中的商标免费许可给东阳光药使用，如在许可期限到

期后前述转让未能取得商标总局核准的，宜昌东阳光药业将授权东阳光药继续免

费使用上述商标直至该等商标变更至东阳光药名下为止，该等商标转让即使逾期

未办理完毕，也不会对东阳光药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问题4.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

业存在从事相同业务的情况，但不构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请你公司：1）结合

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研发方向及销售客户情况，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是否存在同业竞争以及依据，如存

在，补充披露明确的解决措施。2）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一一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完善相关

承诺。3)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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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一、结合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研发方向及销售客户情况，补充披露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是否存在同业竞争以

及依据，如存在，补充披露明确的解决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阳光药将成为东阳光科的控股子公司，从事国内制剂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除此之外，根据深东实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东阳光科的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部分企业的业务范围包括药物研发以及原料药和海外制剂

的生产及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业务板块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1 

原料药 

宜昌东阳光药业 抗生素原料药的生产及销售 

2 东阳光药业（香港）有限公司 原料药及制剂的境外销售 

3 宜都市兴能贸易有限公司 原料药采购 

4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动物用饲料添加剂的生产 

5 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原料药的生产及销售 

6 

药物研发 

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药物研发 

7 宜昌东阳光药研发有限公司 药物研发 

8 东莞市东阳光动物保健药品有限公司 药物研发 

9 
海外制剂、

药物研发 
广东东阳光药 

海外制剂的生产及境外销售；药物

研发 

10 
海外制剂 

美国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海外制剂的境外销售 

11 德国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海外制剂的境外销售 

1、原料药业务板块 

根据深东实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主营业务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

料药业务板块包括宜昌东阳光药业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从事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原料药及中间体、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而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医

药制剂的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的全部产品包括饲料

添加剂、原料药及中间体，而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为制剂，其所生产的原料药绝大

部分用于生产自有制剂产品，且与原料药业务板块所生产的原料药品种不存在任

何重叠。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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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主要生产的原料药列示如下： 

序号 名称 批准文号 用途 

1 红霉素 H20057210 用于生产抗生素的原料药 

2 阿奇霉素 H20059022 用于生产抗生素的原料药 

3 罗红霉素 H20058771 用于生产抗生素的原料药 

4 克拉霉素 H20057986 用于生产抗生素的原料药 

销售客户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的主要客户为制药企

业，而标的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医药分销商，且标的公司和原料药板块的销售渠道

不同。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标的公司向第三方销售原料药的金

额分别为 255.68 万元、211.54 万元和 639.25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0.37%、0.22%和 0.56%，占比极小。 

虽然标的公司存在个别客户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的个别客

户相同的情形，但鉴于：（1）不存在同时从东阳光药和原料药板块购买相同产品

的情形；（2）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标的公司对原料药板块的客户销售原

料药的金额分别为 19.88 万元、54.46 万元和 19.89 万元，金额较小；（3）标的公

司销售的产品为重组人胰岛素原料药、甘精胰岛素原料药、门冬胰岛素原料药、

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恩他卡朋原料药、替卡格雷原料药、阿齐沙坦酯钾原料药

等，和原料药板块对该等客户的销售原料药不同，因此该等客户个别相同的情形

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研发方向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的研发方向为抗生素

原料药工艺，和东阳光药在研产品不存在任何重合。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已签署《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含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为中国境内医药

制剂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并非原料药的生产。自本函出具之日起，东阳光药生产

的原料药除少量出售给广东东阳光药外，其余部分均为自用；本人（本公司）承

诺，如果东阳光药未来拟向除广东东阳光药以外的其他第三方开展原料药销售业

务，则将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本公司）控

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及香港上市要求的原料药业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

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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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与标的公司在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研发方向及销售客户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且处于医药产业链的不同

环节；另一方面，标的公司的原料药业务收入占比极小。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原料药业务板块与东阳光药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2、药物研发业务板块 

根据深东实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主营业务方面，实际控制人通过深东实控

制的广东东阳光和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从事药物的研

发。 

主要产品方面，除广东东阳光外，药物研发板块未持有国内制剂或者原料药

的批件，不在国内进行制剂和原料药的销售。 

销售客户方面，标的公司和药物研发业务板块在各自的业务经营地域范围

内，不存在重叠的客户的情形。 

从研发方向看，药物研发板块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抗生素及抗感染类药品、

肿瘤、心血管等，虽然研发方向存在和标的公司重合的情况，但并未开展制剂的

境内销售业务。标的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与深东实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经

双方书面确认，在相等的条件下，深东实及/或深东实的联系人1优先向东阳光药

出让药品临床试验批件、药品批准文号或研发技术，东阳光药优先接受深东实委

托进行药品项目的研发，深东实或深东实的联系人优先并排他性的向东阳光药授

予药品的全国代理权与销售权，即东阳光药拥有深东实及/或深东实的联系人所

有技术或项目的优先购买权。深东实或深东实的联系人向东阳光药出让临床批

件、药品批准文号时，深东实或深东实的联系人应将其相应的中国的知识产权排

他性的许可给东阳光药。深东实或深东实的联系人向东阳光药排他性的许可新药

技术时，在深东实或深东实的联系人承担临床试验等后续研发工作中，产生的知

识产权，深东实或深东实的联系人应将其相应的中国的知识产权排他性的许可给

东阳光药。根据该协议的约定，东阳光药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药物研发成

果享有优先并排他性的全国代理权与销售权、专利许可使用权并享有优先购买权

等权益。 

                                                        
1
 深东实的联系人指广东东阳光药、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宜昌东阳

光药研发有限公司以及其他深圳东阳光实业控制的除东阳光药（含其下属企业）之外的所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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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已签署《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实际控制的除东阳光药（含下属企业）

之外的其他企业均将严格按照本人（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6 日与东阳光药签

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其后续不时修订的相关补充协议（如有）的约定执行

药物研发事宜。” 

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药物研发业务和东阳光药不存在实质性同业

竞争。 

3、海外制剂业务板块 

根据深东实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主营业务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

外制剂业务板块包括广东东阳光药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研发、海外制

剂的生产及境外销售，而标的公司目前并未从事海外制剂的销售。 

主要产品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主要生产抗生素等

制剂，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具体产品列示如下： 

序号 名称 治疗范围 

1 洛沙坦钾片 50mg 
抗高血压 

2 洛沙坦钾片 100mg 

3 阿奇霉素片 250mg 

抗菌（呼吸道） 
4 阿奇霉素片 500mg 

5 阿奇霉素簿膜衣片 250mg 

6 阿奇霉素簿膜衣片 500mg 

7 克拉霉素 250mg（瓶） 

抗菌（呼吸道） 

8 克拉霉素 500mg（瓶） 

9 克拉霉素 250mg（盒） 

10 克拉霉素 500mg（盒） 

11 克拉霉素缓释片 500mg（盒） 

12 环丙沙星片 100mg 

抗菌（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13 环丙沙星片 250mg 

14 环丙沙星片 500mg 

15 环丙沙星片 750mg 

16 左氧氟沙星片 250mg 
敏感细菌所引起的感染 

17 左氧氟沙星片 5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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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治疗范围 

18 齐多夫定片 300mg 抗病毒 

19 布洛芬片 200mg 抗炎（关节炎类），感冒解热镇痛类 

20 莫西沙星片 400mg 抗菌（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 

21 恩他卡朋片 200mg 辅助用药 

 

从产品种类来看，虽然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和标的公司

存在部分制剂产品重合的情形，包括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环丙沙星三类产品，

但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通过销售该等产品所获得的收入金额及占比较小，具体情况

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克拉霉素类产品 1,160.42 1.67% 623.98 0.66% 171.62 0.15% 

环丙沙星类产品 88.03 0.13% 52.33 0.06% 21.91 0.02% 

阿奇霉素类产品 1,998.85 2.88% 360.03 0.38% 75.48 0.07% 

小计 3,247.30 4.68% 1,036.34 1.10% 269.02 0.24% 

标的公司营业收

入 
69,411.29 - 94,157.78 - 113,847.08 - 

  

从销售地域来看，报告期内广东东阳光药的产品除布洛芬片（200mg，国药

准字 H20093590）外，全部销往海外，与标的公司的客户群体及销售渠道存在明

显差异。除布洛芬片外，广东东阳光药的其他产品均未取得国内批准文号。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布洛芬片的销售额分别为 0 元、1.93 万元和 0

元，其中 2016 年所销售的布洛芬片均为库存产品，且广东东阳光药并无针对布

洛芬片的后续生产及销售计划。从销售客户看，标的公司不存在客户和海外制剂

板块相同的情形。 

从研发方向看，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的研究方向主要包

括抗生素，抗感染类药品，虽然研发方向存在和标的公司重合的情况，但并未开

展制剂的境内销售业务。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东东阳光药有以下

品种的海外制剂正在进行中国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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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申报规格 适应症 

1 克拉霉素缓释片 500mg 抗菌（呼吸道） 

2 左氧氟沙星片 250/500mg 敏感细菌所引起的感染 

3 克拉霉素片 250/500mg 抗菌（呼吸道） 

4 莫西沙星片 400mg 抗菌（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 

5 奥美沙坦酯片 20/40mg 适用于高血压的治疗 

6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

胶囊 
20/40mg 

适用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和返流性食管

炎的治疗 

鉴于广东东阳光药取得上述批件时间取决于监管机构的审批，存在不确定

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已签署《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在广东东阳光药取得相关国内药品批准文号之日起 1 年内将其相关权益按

照届时确定的公允价格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相关权益转让给东阳光药或东阳

光药下属企业且本人（本公司）或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属于该等下

属企业的股东）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在前述情形规范前，广东东阳光药不在中

国境内从事前述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为避免海外制剂业务同业竞争以及海外制剂通过中国的注册申请获得中国

上市资格后的同业竞争问题，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已签署《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东阳光药未从事任何海外制剂

的销售；如果东阳光药未来在海外开展制剂销售业务，则本人（本公司）承诺将

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且满

足中国境内及香港两地上市要求的海外制剂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

竞争。” 

据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与标的公司的产品种类、市

场划分及定位存在明显差异，且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及深东实承诺除东阳光药（含

其下属企业）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与东阳光药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

竞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阳光药没有将药品销往海外的计划，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板块与东阳光药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4、其他 



东阳光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嘉源律师事务所 

4-2-2-19 

标的公司计划销售胰岛素医疗器械，为和胰岛素产品绑定销售的注射笔，该

等注射笔不会单独销售，也不会单独定价，并非独立的销售医疗器械业务，且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并未开始销售。 

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乳源东阳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东阳光药零售连锁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前海东阳光（深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范围

包括医疗器械的销售。报告期内，上述公司未销售胰岛素医疗器械。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与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二、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完善相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规定，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以下简称“承诺相关方”）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再融资、股改、并购重组以及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等过程中作出的解决同业竞争、

资产注入、股权激励、解决产权瑕疵等各项承诺事项，必须有明确的履约时限，

不得使用“尽快”、“时机成熟时”等模糊性词语，承诺履行涉及行业政策限制

的，应当在政策允许的基础上明确履约时限。承诺相关方在作出承诺前应分析论

证承诺事项的可实现性并公开披露，不得承诺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可能实现

的事项。 

1、标的公司于香港上市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东阳光药于 2015 年 12 月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签订了《避

免同业竞争协议》，张中能、郭梅兰夫妇承诺不会，并促使其附属公司不会： 

“在中国境内，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

或支持任何第三方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东阳光药及东阳光药附属公司的主营业务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①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任何从事主营业务的第三方企业或其他组

织，或以任何形式在该等企业或组织中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权利或经济利益

（包括但不限于从事竞争性业务有关的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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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收购、投资、持有、开发、转让、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不论直接或

间接）上文（1）段所载事项及/或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其他投资事项的任何选择权、

权利或权益；或 

③ 收购、投资、持有、开发、转让、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不论直接或

间接）上文（1）至（2）段所载事项中拥有权益的任何性质的公司、合营企业、

法人团体或实体（不论已注册或未注销）的股份。”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避免与公司的业务存在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

东实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控股股东深东实的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阳光科（包括其下属

公司，下同）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本公司如发现任何与东阳光科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新业务机会，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

给东阳光科。如果因本公司投资需要或东阳光科业务发展需要，而导致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务与东阳光科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意在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内解决由此产生

的同业竞争问题。 

鉴于本公司控制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包括其下属公司，下同）

在中国境内从事医药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公司承诺除东阳光药外，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鉴于本公司控制的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阳光药”）

正在申请其境外上市的医药制剂产品的国内药品批准文号，本公司承诺在广东东

阳光药取得相关国内药品批准文号之日起 1 年内将其相关权益按照届时确定的

公允价格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相关权益转让给东阳光药或东阳光药下属企业

且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属于该等下属企业的股东）解决潜在的同业

竞争；在前述情形规范前，广东东阳光药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前述医药制剂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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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鉴于本公司控制的除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之外的其他企业从事原

料药、海外制剂、药物研发等与药业相关业务，为进一步明晰该等业务，本公司

承诺： 

（1）关于原料药业务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含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为中国境内医药制

剂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并非原料药的生产。自本函出具之日起，东阳光药生产的

原料药除少量出售给广东东阳光药外，其余部分均为自用；本公司承诺，如果东

阳光药未来拟向除广东东阳光药以外的其他第三方开展原料药销售业务，则将按

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公司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

及香港上市要求的原料药业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2）关于药物研发业务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东阳光药（含下属企业）之外

的其他企业均将严格按照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6 日与东阳光药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以及其后续不时修订的相关补充协议（如有）的约定执行药物研发事宜。 

（3）关于海外制剂业务 

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东阳光药未从事任何海外制剂的销售；如果东阳光药未

来在海外开展制剂销售业务，则本公司承诺将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将本公司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及香港上市要求的海外制剂业

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愿意对违反上述承

诺给东阳光科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的承诺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前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阳光科（包括其下属公司，

下同）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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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如发现任何与东阳光科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

业务机会，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

东阳光科。如果因本人投资需要或东阳光科业务发展需要，而导致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的业务与东阳光科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意在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内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问

题。 

鉴于本人实际控制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包括其下属公司，下同）

在中国境内从事医药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人承诺除东阳光药外，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医药制剂产品的销售。 

鉴于本人实际控制的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阳光

药”）正在申请其境外上市的医药制剂产品的国内药品批准文号，本人承诺在广

东东阳光药取得相关国内药品批准文号之日起 1 年内将其相关权益按照届时确

定的公允价格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相关权益转让给东阳光药或东阳光药下属

企业且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属于该等下属企业的股东）解决潜在的同业

竞争；在前述情形规范前，广东东阳光药不在中国境内从事前述医药制剂产品的

销售。 

鉴于本人实际控制的除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之外的其他企业从事

原料药、海外制剂、药物研发等与药业相关业务，为进一步明晰该等业务，本人

承诺： 

（1）关于原料药业务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东阳光药（含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为中国境内医药制

剂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并非原料药的生产。自本函出具之日起，东阳光药生产的

原料药除少量出售给广东东阳光药外，其余部分均为自用；本人承诺，如果东阳

光药未来拟向除广东东阳光药以外的其他第三方开展原料药销售业务，则将按照

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及香

港上市要求的原料药业务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2）关于药物研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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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除东阳光药（含下属企业）之外

的其他企业均将严格按照本人于 2015 年 12 月 6 日与东阳光药签署的《战略合作

协议》以及其后续不时修订的相关补充协议（如有）的约定执行药物研发事宜。 

（3）关于海外制剂业务 

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东阳光药未从事任何海外制剂的销售；如果东阳光药未

来在海外开展制剂销售业务，则本人承诺将按照届时确定的具体期限以及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将本人控制的且满足中国境内及香港上市要求的海外制剂业务

注入东阳光药）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

东阳光科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鉴于：（1）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

业与东阳光药、东阳光科均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并已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对

未来如果涉及的同业竞争事宜已明确具体的可行的措施，将有助于避免同业竞

争，因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规定。 

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东阳光

药、东阳光科均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并已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该等措施实施后，

将有助于避免同业竞争，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 

1、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均不存在实质

性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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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一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3、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 

 

问题5. 申请材料显示，标的公司报告期存在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原料药、

化工原料、蒸汽和污水处理服务等关联交易。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东阳光药

报告期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必要性及定价的公允性。2）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

新增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是否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请

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东阳光药报告期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必要性及定价的公允性 

1、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1）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商品及污水处理服务 

根据标的公司书面确认，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原料药、

化工原料、蒸汽和污水处理服务等。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标的

公司和宜昌东阳光药业的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1,751.06 万元、1,037.47 万元和

916.28 万元，占标的公司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9.97%、4.87%和 4.42%，

报告期内呈下降趋势。从采购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类别进行划分，标的公司与宜昌

东阳光药业的关联交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原料药 1,260.64 398.99 193.44 

化工原料 238.50 447.26 390.10 

蒸汽 226.28 165.58 166.07 

污水处理服务 25.64 25.64 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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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合计 1,751.06 1,037.47 916.28 

 

①采购原料药 

A、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原料药用于生产制剂产品，主要包括阿奇霉

素、克拉霉素和罗红霉素。报告期内采购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阿奇霉素 822.09 181.04 23.35 

克拉霉素  294.87 217.95 170.09 

罗红霉素 143.15 - - 

其他 0.53 - - 

合计 1,260.64 398.99 193.44 

报告期内采购数量如下： 

单位：KG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阿奇霉素 14,380.00 3,115.00 355.00 

克拉霉素 3,500.00 2,500.00 1,460.00 

罗红霉素 2,971.40 - - 

合计 20,851.40 5,615.00 1,815.00 

报告期内采购均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KG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阿奇霉素 571.69 581.20 657.88 

克拉霉素 842.49 871.79 1,164.97 

罗红霉素 481.76 - - 

B、进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和罗红霉素等原料药市场是公开的充分竞争市场，而宜

昌东阳光药业为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大环内脂供应商之一，所提供产品质量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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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无明显差异。此外，宜昌东阳光药业与标的公司在地理位置上毗邻，拥有显著

的运输优势及可节省交通运输成本。 

C、定价公允性 

根据《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关联交易制度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标的

公司在采购相关原料药过程中亦询问了多家供应商报价，综合考虑相关原料药价

格的周期性波动、相同质量标准下原料药的价格及运输成本，依据市场化的原则

确定最终的供应商。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原料药与提供给

第三方价格（宜昌东阳光药业对外销售上述原料药合同约定的价格或对第三方提

供的询价）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KG 

产品名

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5

年标

的公

司采

购均

价 

关联

方提

供给

第三

方价

格 A 

关联

方提

供给

第三

方价

格 B 

2016

年度

标的

公司

采购

均价 

关联

方提

供给

第三

方价

格 A 

关联

方提

供给

第三

方价

格 B 

2017

年1-10

月标

的公

司采

购均

价 

关联

方提

供给

第三

方价

格 A 

关联

方提

供给

第三

方价

格 B 

阿奇霉

素 
571.69 555.56 572.65 581.20 504.27 615.38 657.88 615.38 700.85 

克拉霉

素 
842.49 811.97 923.08 871.79 726.50 

1,051.

28 

1,164.

97 

1,051.

28 

1,234.

70 

罗红霉

素 
481.76 452.99 529.91 - - - - - - 

由上表可知，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原料药的价格处于宜昌东阳光

药业对外销售原料药的价格区间内，定价具有公允性。 

②采购化工原料 

A、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丙酮、甲醇等化工原料用于生产，报告期内，

前五大化工原料采购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丙酮 6.27 67.51 66.57 

二甲基亚砜（DMSO） 10.99 51.47 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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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二氯甲烷 13.58 34.64 47.04 

甲醇 9.50 41.32 37.55 

乙酸乙酯 8.67 59.59 69.54 

前五大产品小计 49.02 254.53 250.30 

其他 189.48 192.73 139.80 

合计 238.50 447.26 390.10 

报告期内前五大化工原料采购数量如下： 

单位：KG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丙酮 15,460 142,394 112,845 

二甲基亚砜（DMSO） 13,275 63,000 37,125 

二氯甲烷 45,500 155,948 184,050 

甲醇 46,820 218,500 148,890 

乙酸乙酯 18,700 133,570 141,570 

合计 150,635 713,412 624,480 

报告期内前五大化工原料采购均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KG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丙酮 4.06 4.74 5.90 

二甲基亚砜（DMSO） 8.28 8.17 7.97 

二氯甲烷 2.99 2.22 2.56 

甲醇 2.03 1.89 2.52 

乙酸乙酯 4.64 4.46 4.91 

B、进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标的公司生产原料药和制剂产品过程中需使用丙酮、甲醇等化工原料，该等

化工原料同时也是宜昌东阳光药业生产原料药所需原材料，且宜昌东阳光药业采

购量较大、可与供应商协商取得更优价格，由于标的公司需求量较少，不适合单

独采购，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上述化学原料有利于节省成本。 

C、定价公允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化工原料与宜昌东阳光药业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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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上述前五大产品的价格区间情况如下： 

单位：元/KG 

化工原料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东阳光药

采购均价 

宜昌东阳光

药业对外采

购价格区间 

东阳光药

采购均价 

宜昌东阳光

药业对外采

购价格区间 

东阳光药

采购均价 

宜昌东阳光

药业对外采

购价格区间 

丙酮 4.06 3.51-5.56 4.74 3.42-6.15 5.9 4.95-7.48 

二甲基亚砜

（DMSO） 
8.28 8.21-8.29 8.17 8.12-8.29 7.97 8.55-9.23 

二氯甲烷 2.99 2.03-3.15 2.22 1.91-2.69 2.56 2.18-3.27 

甲醇 2.03 1.73-2.46 1.89 1.66-2.80 2.52 2.28-2.92 

乙酸乙酯 4.64 4.14-5.64 4.46 4.19-5.21 4.91 4.62-6.50 

由上表可知，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上述化工原料的采购定价系按

照宜昌东阳光药业结算时存货科目中该类原料的入库均价所确定，且标的公司上

述化工原料的采购价格位于宜昌东阳光药业对外采购的市场价格区间内，定价具

有公允性。 

③蒸汽 

A、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向关联方采购蒸汽的情形，主要用于日常医药制剂

产品生产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采购金额（万元） 226.28 165.58 166.07 

采购数量（吨） 20,365.13 14,902.00 14,946.60 

采购单价（元/吨） 111.11 111.11 111.11 

B、进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标的公司由于此前蒸汽使用量小且出于环保等因素考虑并未单独建造锅炉，

而其二号地车间和三号地车间分别与拥有蒸汽生产能力的宜昌东阳光药业和宜

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毗邻，因此标的公司向关联方进行采购。 

C、定价公允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向宜昌东阳光药业采购蒸汽的情形。根据宜都市物

价局的文件批复，对工业园区内的蒸汽价格执行区间为 85 元/吨至 135 元/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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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价格），宜昌东阳光药业的蒸汽为其自用并专门生产，其蒸汽具有压力大、温

度高等特点，故定价为 111.11 元/吨（含税价格为 130 元/吨），标的公司向关联

方宜昌东阳光药业进行蒸汽采购的价格符合执行区间价格标准，定价具有公允

性。 

④污水处理服务 

A、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向关联方采购污水处理服务的情形，主要用于处理

日常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污水。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采购金额（万元） 25.64 25.64 166.67 

B、进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标的公司生产原料药和制剂产品过程中需进行必要的污水处理，而宜昌东阳

光药业与标的公司在地理位置上毗邻，拥有相关的污水处理设施且长期稳定运

作，考虑标的公司自行建设相关设施投入较大，因此对外委托处理更有利于节省

成本。 

C、定价公允性 

2015 至 2016 年度，鉴于关联方宜昌东阳光药业具有较强和全面的污水处理

设施线，标的公司向关联方进行污水处理采购，由于标的公司采购数量相对较小，

关联方无法将原料成本与人工成本进行细分，因此每年仅向标的公司收取处理其

污水量的人工成本费用。 

2017 年 1-10 月，由于标的公司核心产品销量持续高速增长，导致污水处理

服务需求增加，与此同时因宜昌东阳光药业的生产线转移安排，宜昌东阳光药业

自行需处理的污水量减少，故其按污水处理量对污水处理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料成

本和人工成本合计与标的公司进行分摊结算。标的公司在与宜昌东阳光药业协商

定价时，考虑了污水处理服务成本，具有公允性。 

（2）向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采购包装材料 

①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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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东阳光科下属子公司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采

购包装材料，用于医药制剂产品的外用包装及说明书等。2015 年度、2016 年度

和 2017 年 1-10 月，标的公司向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关联采购金额分别

为 1,057.79 万元、840.70 万元和 760.44 万元，占标的公司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分别为 6.03%、3.94%和 3.67%，报告期内呈下降趋势。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成为东阳光科控股子公司，该类交易将不计作东阳光

科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每年向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采购包装材料，采

购金额前五位的包装材料情况分别如下： 

2015 年采购情况： 

产品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个） 采购单价（元/个） 

阿奇霉素分散片小盒 250mg*6

片 
78.72 6,497,075 0.12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小盒

15mg*10 袋 
155.65 11,036,680 0.14 

辛伐他汀片小盒 10mg*10 片 86.81 6,824,978 0.13 

辛伐他汀片小盒 20mg*14 片 41.84 3,406,185 0.12 

辛伐他汀片小盒 20mg*7 片 52.37 4,309,480 0.12 

合计 415.39 32,074,398   

2016 年采购情况： 

产品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个） 采购单价（元/个） 

苯溴马隆片小盒 50mg*10 片 34.76 3,019,570 0.12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说明书 50.66 18,523,800 0.03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小盒 15mg*10

袋 
256.36 18,185,120 0.14 

辛伐他汀片小盒 10mg*10 片 45.05 3,819,310 0.12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小盒 5mg*28

片 
34.33 2,714,140 0.13 

合计 421.16 46,261,940   

2017 年 1-10 月份采购情况： 

产品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个） 采购单价（元/个） 

苯溴马隆片小盒 50mg*10 片 23.25 1,812,417 0.13 

磷酸奥司他韦胶囊小盒 75mg*10 63.58 3,998,345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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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个） 采购单价（元/个） 

粒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说明书 63.09 20,240,850 0.03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小盒 15mg*10

袋 
214.14 14,122,410 0.15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小盒 5mg*28

片 
43.37 3,113,050 0.14 

合计 407.43 43,287,072   

②进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包装材料生产商，从 2011 年开始

就为标的公司提供包装材料，其向标的公司供应的包装材料质量较好且一直保持

稳定，性价比高。 

③定价公允性 

根据《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关联交易制度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标的

公司在采购相关包装材料过程中亦询问了多家供应商报价，最终确定的价格水平

依据市场化原则双方协商确定。报告期内，针对上述包装材料，标的公司向韶关

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采购均价与向第三方采购询价提供的均价对比如下： 

单位：元/个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向关联

方采购

均价 

询价第

三方反

馈的均

价 

向关联

方采购

均价 

询价第

三方反

馈的均

价 

向关联

方采购

均价 

询价第

三方反

馈的均

价 

阿奇霉素分散片小盒 250mg*6 片 0.12 0.12 - - - - 

苯溴马隆片小盒 50mg*10 片 - - 0.12 0.15 0.13 0.13 

磷酸奥司他韦胶囊小盒 75mg*10

粒 
- - - - 0.16 0.15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说明书 - - 0.03 - 0.03 -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小盒 15mg*10

袋 
0.14 0.14 0.14 0.14 0.15 0.16 

替米沙坦片小盒 80mg*7 片 - - - - - - 

辛伐他汀片小盒 10mg*10 片 0.13 0.12 0.12 0.13 - - 

辛伐他汀片小盒 20mg*14 片 0.12 0.12 - - - - 

辛伐他汀片小盒 20mg*7 片 0.12 0.12 - - - -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小盒 5mg*28 片 - - 0.13 0.13 0.14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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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东阳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东阳光科的下属子公司，相关交

易的决策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关联交易制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为市场价格，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价格与第三方提供的价格基本一致，定价

具有公允性。 

（3）向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采购能源 

①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根据标的公司书面确认，报告期内，东阳光药向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

司采购电力和蒸汽，用于日常医药制剂产品生产活动。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东阳光药向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的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428.34 万元、463.24 万元和 397.54 万元，占东阳光药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

为 2.44%、2.17%和 1.92%。报告期内采购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蒸汽： 

采购金额（万元） 7.85 7.85 6.54 

采购数量（吨） 1,080.00 1,080.00 900 

采购单价（元/吨） 72.65 72.65 72.65 

电力： 

采购金额（万元） 420.49 455.40 391.00 

采购数量（KWH） 13,405,253.00 16,728,883.00 14,363,178.00 

采购单价（元/KWH） 0.31 0.27 0.27 

②进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由于标的公司与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地理位置相邻，并且可以利用

关联方已经投入的线网，避免重复投入固定成本建设，故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

火力发电有限公司采购电力。 

标的公司由于此前蒸汽使用量小且出于环保等因素考虑并未单独建造锅炉，

而其二号地车间和三号地车间分别与拥有蒸汽生产能力的宜昌东阳光药业和宜

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毗邻，因此标的公司向关联方进行蒸汽采购。宜昌东

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自 2009 年起向东阳光药提供电力和蒸汽，并持续保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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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供应。 

③定价公允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向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采购电力和蒸汽的

情形。根据湖北省物价局文件及宜昌市物价局关于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直供区内供电价格的复函，鉴于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0 年上网发电

仍处于试运行阶段，允许其自 2011 年起对直供区内供电价格按不低于湖北省同

期上网标杆电价的 80%，不高于湖北省同期上网标杆电价的原则执行。根据湖北

省物价局 2014 年出具的《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

价矛盾的通知》，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上网电价为 0.38 元/KWH（不含

税价格，下同），2015 年度东阳光药向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采购电力单

价 0.31 元/KWH 符合复函中 0.31 元/KWH 至 0.38 元/KWH 执行区间的定价原则；

根据湖北省物价局 2016 年出具的《省物价局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

工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上网电价为 0.40 元/KWH，

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10 月份，东阳光药向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采购电

力单价 0.27 元/KWH，符合复函中 0.27 元/KWH 至 0.34 元/KWH 执行区间的定

价原则。因此，标的公司向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采购的电力价格符合执

行区间标准，定价具有公允性。 

根据宜都市物价局的文件批复，对工业园区内的蒸汽价格执行区间为 85 元/

吨至 135 元/吨（含税价格），宜昌东阳光药业的蒸汽为其自用并专门生产，其蒸

汽具有压力大、温度高等特点，故定价为 111.11 元/吨（含税价格为 130 元/吨），

而宜昌东阳光火电供给的蒸汽由发电的余热产生，故定价为 72.65 元/吨（含税价

格为 85 元/吨），略低于宜昌东阳光药业。标的公司向关联方宜昌东阳光火力发

电有限公司进行蒸汽采购的价格符合执行区间价格标准，定价具有公允性。 

（4）向广东东阳光药销售商品 

①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根据标的公司书面确认，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广东东阳光药销售齐多夫定

原料药、替格瑞洛等原料药。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东阳光药向

广东东阳光药的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 100.20 万元、24.19 万元和 259.39 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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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光药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14%、0.03%和 0.23%。东阳光药与上述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同期同类交易比例极低。报告期内具体销售金额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齐多夫定 100.20 - - 

替格瑞洛 - 24.19 - 

磷酸奥司他韦 - - 148.72 

盐酸莫西沙星 - - 69.76 

恩他卡朋 - - 27.72 

埃索美拉唑镁二水物 - - 13.18 

合计 100.20 24.19 259.38 

报告内具体销售数量情况如下： 

单位：KG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齐多夫定 234.46 - - 

替格瑞洛 - 14.15 - 

磷酸奥司他韦 - - 26.77 

盐酸莫西沙星 - - 313.94 

恩他卡朋 - - 360.34 

埃索美拉唑镁二水物 - - 38.56 

合计 234.46 14.15 739.61 

报告内具体销售均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KG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齐多夫定 4,273.50 - - 

替格瑞洛 - 17,094.02 - 

磷酸奥司他韦 - - 55,555.56 

盐酸莫西沙星 - - 2,222.22 

恩他卡朋 - - 769.23 

埃索美拉唑镁二水物 - - 3,418.80 

②进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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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药购买齐多夫定、替格瑞洛等原料药用于其在海外市场的注册申

报工作，根据药品申报的相关规定，更换原料药供应商需要重新对注册产品进行

申报工作，由于该等药品正在境外申请注册申报工作，且生产的若干原料药已通

过 FDA 的现场检查，中途更换原料药来源将影响国外制剂的申请，考虑到目前

的申请进展，该关联方向标的公司采购原料药将更容易通过其在海外的注册申报

工作。 

③定价公允性 

以上出售商品为原料药，且用于向美国或其他国外市场申报制剂批件。其中

齐多夫定、埃索美拉唑镁二水物未有向市场出售的记录，其余商品的定价与市场

价格一致，定价具有公允性。 

2、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 

（1）与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标的公司曾于 2015年和 2016年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采购工程建

设服务，主要包括胰岛素仓库、220 车间工程等建设服务，交易金额分别为 831.17

万元和 209.27 万元。 

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专业的工程服务供应商，自 2007 年起为

标的公司提供工程建设服务，对标的公司生产基地和厂房布局以及符合医药生产

的建设较为熟悉，因此可凭借较第三方更熟悉的业务认知和更有效的沟通，在相

对较短时间内完成工程。 

本次交易以 2013 年《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基价表》、

2013 年《湖北省建设工程公共专业消耗量定额及基价表》、2008 年《湖北省安装

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单位估价表》、2008 年《湖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单位估

价表》及结算期湖北省住建厅等相关部门发布的最新价格信息及人工调整为计算

依据计算工程建安工程费用，其定价系按照当地规定的定额标准进行结算，定价

具有公允性。 

（2）与广东东阳光药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①委托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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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曾于 2015 年接受广东东阳光药提供的委托加工服务，交易金额为

228.01 万元，主要是标的公司在此前年度的季节性流感期间对可威的生产调度准

备相对有限，为有效应对季节性流感疫情，标的公司委托具有生产能力和相关资

质的广东东阳光药生产部分可威胶囊产品。该项交易根据成本加成定价，具有公

允性。 

为减少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已停止与广东东阳光药的委托加工业务合作，未

来该项关联交易将不再发生。 

②磷酸依米他韦及后续直接抗病毒化合物 

标的公司和广东东阳光药于 2015 年 7 月订立协议，购买磷酸依米他韦及后

续直接抗病毒化合物磷酸依米他韦（“直接抗丙肝病毒化合物”）的所有相关技

术和专利的全球范围使用权，并约定在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文和许可证后，享

有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有关产品的权利。磷酸依米他韦化合物是广东东阳光

药自主研发的抗丙型直接抗病毒药物，预计将成为 1.1 类新药。 

上述协议对价总额为 7.00 亿元，是交易双方参考南方医药经济研究院广州

标点医药信息有限公司出具的产品价值评估报告书所确定，其中 2.50 亿元作为

预付款在协议签署后 60 天内支付，其余 4.50 亿元采用分八期付款的形式支付，

若广东东阳光药未能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取得相关政府批文或许可证，东阳光药将

获得已支付款项的全额退还。 

截至 2015 年末，双方已经完成直接抗丙肝病毒化合物的相关专利资料、专

利申请资料、商业开发资料和研发资料的交接，当年共支付合作开发款项 2.90

亿元。截至 2016 年末，标的公司在广东东阳光药完成协议附件专利的专利许可

备案、临床 I 期试验、提交产品 II、III 期临床申报、首个后续产品向 CFDA 递

交临床试验申请后，支付了第三期及第四期里程碑付款 1.10 亿元，累计支付 4.00

亿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由于项目实际进度达到相关约定时点及阶段，东阳

光药向广东东阳光药累计支付 4.00 亿元。 

（3）与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曾与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进行关联采购和销

售，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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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

有限公司（原名“东

莞市长安东阳光药业

研发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研发服务 12.80 - - 

向关联方销售固定资产 518.88 - - 

提供研发服务 112.95 - - 

2015 年，标的公司此前下属子公司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曾接受东莞东

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药物研发支持服务，交易金额为 12.80 万元，主要

是为了充分借助其研发实力协助其在建厂初期加快攻克技术问题。通过接受外部

研发支持，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可加快研发生产技术及工艺，以尽快推进申

报与相关工厂建设等工作。研发活动仅收取实际成本与相关税费，结算价格安排

有效保护了标的公司股东的利益。此外，标的公司已于 2014 年 9 月转让持有的

全部乳源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股权。 

2015 年 6 月，东阳光药向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转让其闲置的发酵

自控系统、发酵罐、分析仪等固定资产，交易金额为 518.88 万元，按设备账面

净值转让。 

2015 年，标的公司向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提供在研产品的中试放

大服务。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系深圳东阳光实业下属医药板块的研发平

台，拥有先进的实验室研发能力，但在研产品需在实验室小规模生产工艺路线的

打通后进行模拟工业化生产，因此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委托具有成熟生

产设施及条件的东阳光药进行中试放大，以便进一步推进产品的研发及申报进

程。上述交易按实际发生成本和税费进行结算，定价具有公允性。 

（4）与乳源避暑林庄温泉大饭店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标的公司曾于 2015 年接受乳源避暑林庄温泉大饭店有限公司提供的会务住

宿及就餐服务，交易金额为 12.30 万元。乳源避暑林庄温泉大饭店有限公司在广

东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提供住宿及餐饮服务。 

本次交易按照公开市场价结算，与其他客户消费价格一致，定价具有公允性。 

3、关联方资金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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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宜昌东阳光药业 关联方占用资金收入 -73.71 - - 

东莞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

公司 
占用关联方资金费用 0.96 - - 

宜都市宏硕贸易有限公司 占用关联方资金费用 46.64 - -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占用关联方资金费用 2.33 - - 

在标的公司于香港联交所首次公开发行前，标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资金

拆借，已陆续清偿完毕，2016 年初至今亦再无关联方资金拆借。 

二、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新增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权益的影响，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 

1、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新增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关联交易主要是东阳光药关联采购和关联销

售交易，根据标的公司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本次重组前后，上市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和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交易的关

联交易金额及占当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比例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10 月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0.27  0.17  0.41  0.33  1.37  1.32  

营业收入 46.86  53.68  51.02  60.36  60.13  71.43  

占营业收入比例 0.58% 0.32% 0.80% 0.55% 2.28% 1.85%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4.51  4.89  4.51  4.68  4.79  4.92  

营业成本 39.22  40.86  41.74  43.80  48.23  50.22  

占营业成本比例 11.50% 11.97% 10.80% 10.68% 9.93% 9.8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备考口径的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分别为 1,710.43 万元、3,298.85 万元和 1.32 亿

元，较交易前分别下降了 991.45 万元、783.42 万元和 501.05 万元，新增的关联

销售主要是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原料药，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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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备考口径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32%、0.55%和 1.85%，较本次交易前分别

下降 0.26 个百分点、下降 0.25 个百分点和下降 0.43 个百分点，标的公司与上述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同期同类交易比例极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备考口径的采

购商品、接受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为 4.89 亿元、4.68 亿元和 4.92 亿元，较交易

前分别增加了 0.38 亿元、0.17 亿元和 0.13 亿元，新增的关联采购主要是标的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料药、化工原料、蒸汽和污水处理服务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10 月备考口径的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发生

的关联交易金额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11.97%、10.68%和 9.80%，较本次交

易前分别上升 0.47 个百分点、下降 0.12 个百分点和下降 0.13 个百分点。 

如上所示，本次交易完成后，除 2015 年关联采购占比有所上升外，其余报

告期内的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相对占比均有所下降，且关联交易金额占比极小，

不构成对关联方的业务依赖。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东阳光药发生的交易内容主要为上市公司下属子公

司向东阳光药提供包装印刷商品。本次交易后，东阳光药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将继

续严格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依据充分、合理，确保不

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

经分别作出相关具体承诺，该等承诺措施实施后，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相关规定 

鉴于：（1）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的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占比较

小；（2）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且已履行相关的关联交易程序，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非关联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经分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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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关具体承诺，该等承诺措施实施后，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故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 

1、东阳光药报告期发生的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相关规定。 

 

问题6.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中设置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

整方案。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调价触发条件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

生重大变化”的相关规定，以及调价触发条件是否合理。2)调价基准日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

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3）目前是否已经触发调价情形，及上市公司拟进

行的调价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次交易调价触发条件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五条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相

关规定，调价触发条件具有合理性。 

1、调价机制中的调价触发条件 

根据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十五次会议以及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重组方案，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出现下述情形之一的，上

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 7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价格调整

方案对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1）可调价期间内，上证综指（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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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较东阳光科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公

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开市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点数（即 3,206.99 点）跌幅

超过 10%；同时，可调价期间内，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

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

开市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跌幅超过 10%；或 

（2）可调价期间内，工业金属（申万）指数（801055.SI）在任一交易日前

的连续 2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1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东阳光科因本次交易首次停

牌日（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开市停牌）前一交易日（即 1,738.62 点）

跌幅超过 10%；同时，可调价期间内，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

易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开市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跌幅超过 10%。 

上述“任一交易日”指可调价区间内的某一个交易日。 

2、调价触发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

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相关规定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

决议可以明确，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

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董事会可以按照已经设定的调整方案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

调整。” 

调价触发条件是综合大盘及行业影响因素以及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而设定，当

上证综指或工业金属（申万）指数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至少 10 个

交易日相比于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收盘点数跌幅超过

10%，且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较公

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跌幅超过 10%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

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已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调价触发条件的设置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

生重大变化”的相关规定。 

3、调价触发条件具有合理性 

（1）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市场发生较大波动时给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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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证监会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明确阐述了修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定价机制是考虑到“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规定过于刚性，在市场

发生较大波动，尤其是股价单边下行时，资产出售方容易违约。为避免上市公司

股票价格受资本市场整体影响出现大幅波动而导致交易双方对本次交易的预期

产生较大变化，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该方案以上证综

指（000001.SH）或工业金属（申万）指数（801055.SI）下跌且公司股价同时下

跌为调价的触发条件，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赋予交易双方在二级市场出

现系统性波动的情况下调整发行价格的机会，同时又可避免调价机制被触发的偶

然性，避免相关方对发行价格进行主观控制或主动调节的情况。该价格调整方案

的设置，可消除资本市场整体波动对本次交易定价及交易实施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利于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 

（2）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同意。

本次交易作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中，上市

公司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本次交易的调价方案获得了非关联董

事、非关联股东的同意，独立董事亦已对该等调价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具有合理

性。 

二、调价基准日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根据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调价基准日为调价触发条件达成后，上

市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相关议案决议公告日。 

1、发行价格调整方案明确 

本次交易中，重组报告书及交易双方签署的交易协议中均对发行价格调整方

案以及调价基准日的设置标准做了明确的约定，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以及调价

基准日的设置标准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时进行了充分披露，因此发行价格调

整方案以及调价基准日的设置明确。 

2、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具体 



东阳光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嘉源律师事务所 

4-2-2-43 

（1）可调价期间设置具体 

本次交易的可调价期间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

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发行价

格调整方案应当“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实施的规定。 

（2）调价触发条件设置具体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触发条件如下： 

①可调价期间内，上证指数（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

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较东阳光科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开市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点数（即 3,206.99 点）跌幅超过

10%；同时，可调价期间内，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有

至少 10 个交易日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开市

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跌幅超过 10%；或 

②可调价期间内，工业金属（申万）指数（801055.S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

连续 2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1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东阳光科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

日（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开市停牌）前一交易日（即 1,738.62 点）跌

幅超过 10%；同时，可调价期间内，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

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开市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跌幅超过 10%。 

上述“任一交易日”指可调价区间内的某一个交易日。 

上述调价触发条件的设置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上市公

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的规定。 

（3）调价基准日设置具体 

根据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调价基准日为调价触发条件达成后，上

市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相关议案决议公告日。上述调价基准日

的设置具体。 

（4）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设置具体 

根据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当调价触发条件达成后，上市公司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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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上述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设置具体。 

综上，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以及与调价基准日相关事项的设置均具

体。 

3、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设置可操作 

根据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当调价触发条件达成后，上市公司有权

在 7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即调价触发条件达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相关议案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

日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上述设置对调价触发条件达成后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的时间、发行价格的调

整及调价基准日的设置进行了详细说明，具备可操作性。 

综上，调价基准日的确定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发行

价格调整方案应当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三、截至目前本次重组不存在触发调价的情形，上市公司对本次重组不存

在调价安排 

根据《重组报告书》及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

次重组未发生触发调价的情形，上市公司对本次重组不存在调价安排。 

综上，本所认为： 

1、本次重组调价触发条件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五条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相

关规定，调价触发条件具有合理性。 

2、本次重组调价基准日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

条规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未发生触发调价的情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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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对本次重组不存在调价安排。 

 

问题7.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上市公司属于同一控制。请你公司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次交易前，深东实直接持有东阳光科 804,686,582 股股份，深东实通过全

资子公司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东阳光科 91,049,160 股股份，深东

实通过资管计划和股票收益互换计划实际控制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东阳光科 38,208,307 股股份，深东实一致行动人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东阳光药 128,058,819 股股份。因此，深东实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东阳光

科 1,062,002,868 股股份，占东阳光科已发行总股份的 43.016%。 

深东实、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已

经做出承诺：“1、在东阳光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完成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重组前所持有和控制的东阳光科股份，也不由东阳光

科回购该等股份；但本公司持有和控制的该等股份在东阳光科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2、如本公司对上述股份的

锁定期承诺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

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已作出承诺：“1、在东阳光科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重组前

所持有和控制的东阳光科股份，也不由东阳光科回购该等股份；但本人持有和控

制的该等股份在本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2、

如本人对上述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本人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综上，本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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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经就本次交易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

锁定期做出承诺，相关承诺符合《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问题10. 2016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改 2016 年重点工作任务》，

其中鼓励医院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结

算配送费用，压缩中间还价，降低虚高价格。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东阳光药

对上述政策的执行情况。2）结合东阳光药的销售模式，补充披露上述政策对东

阳光药主要产品毛利率、销售费用率、盈利能力的影响。3）东阳光药预测销售

费用是否考虑了上述政策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答复： 

一、补充披露东阳光药对上述政策的执行情况。 

继 2016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改 2016 年重点工作任务》后，

2017 年 1 月 11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落实该项文件并发布《关于在公立医

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国医改办发[2016]4 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厅字

[2016]36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重点工

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16]26 号）精神，推动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落

实“两票制”（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

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两票制”政策

已经出台完毕。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及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标的公司的所有产品均已按照两票制政策要求执行，未来将继续严格按照《深化

医改 2016 年重点工作任务》以及后续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在公

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国医改办发[2016]4

号）中提出的“两票制”的要求进行药品销售。“两票制”对东阳光药的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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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非常有限。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阳光药已经按照《深化医改 2016 年重

点工作任务》规定在药品销售过程执行“两票制”。 

 

问题19. 请你公司结合东阳光药主营业务开展情况，补充披露东阳光药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高危险、重污染情况，如有，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补充披露相

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及污染治理情况、因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原因

受到处罚的情况、最近三年相关费用成本支出及未来支出的情况，是否符合国

家关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等。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答复： 

一、东阳光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高危险、重污染情况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核查，东阳光药是专注于抗病毒、内分泌及

代谢类疾病、心血管疾病等治疗领域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的制药企业，主要产

品包括用于治疗病毒性流感的药品可威、治疗内分泌及代谢类疾病的药品尔同

舒、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品欧美宁及欣海宁。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

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东阳光药所处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行业代码：

C27）。 

根据《安全生产法》、财政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企

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相关规定，东阳光药

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属于直接从事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危险

品（易燃易爆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生产、冶金、机械制造、武

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含民用航空及核燃料）等高危险行业范畴，不涉及须办

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形。 

根据 2014 年 3 月实施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制药业属于 16

类重污染行业之一，但根据《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5 版本），东阳光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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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不属于高危险、高风险产品。 

二、东阳光药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东阳光药提供的资料及说明，东阳光药生产过程排放的主要污染种类包

括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主要污染物形态包括废水、

废气及噪音。就前述污染物排放事宜，东阳光药亦已取得宜都市环境保护局核发

的《湖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证书编号：E-都-15-00009）。 

根据东阳光药提供的废水、废气、噪音《检测报告》，东阳光药报告期内针

对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保监管的要求。 

根据宜都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东阳光药的书面确认及本所适当核查，

东阳光药及其全资子公司东阳光医药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的要求，近三年没有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东阳光药提供的数据，东阳光药最近三年环保投入明细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万元） 2015 年度（万元） 2016 年度（万元） 
2017 年 1-10 月

（万元） 

环保设备投入 24.74 269.12 228.03 85.63 

环保相关费用 84.42 140.93 185.06 347.84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为符合环境保护监管及法律法规要求，东阳光药拟

持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建设需求进行环保投入，根据目前的运营计划、新

增环保设备投入情况、维护性运营支出及其他相关费用，东阳光药预计在 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间累计环保相关费用将达到 800 万元左右。 

三、东阳光药安全生产情况 

根据东阳光药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东阳光药建立了规范的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度手册》的相关要求开展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并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奖惩》、《安全培训教育》、《安

全活动管理》等一系列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根据宜都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宜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东阳光药的书面确认及本所适当核查，东阳光药及其全资子公司东阳光医药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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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活动符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法规、药品质量监督管理法规的要求，报告期

内未发生任何重大伤亡事故及其他重大、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没有因违反有关安

全生产监督法律法规、药品质量监督管理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东阳光药提供的数据，东阳光药最近三年安全生产投入明细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万元） 2015 年度（万元） 2016 年度（万元） 
2017 年 1-10 月

（万元） 

设备支出费用 31.59 5.80 51.59 69.65 

安全培训、奖励

费用 
1.34 1.61 2.93 0.10 

安全生产检查、

评价费用 
1.8 1.25 12.24 39.27 

安全监测、维保

费用 
3.02 0.9 1.21 3.27 

其他费用 61.80 87.01 115.33 100.64 

合计 99.56 96.57 183.30 212.93 

根据东阳光药书面确认，为符合安全生产监管及法律法规要求，东阳光药拟

持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建设需要进行安全投入，根据目前的运营计划、维

护性运营支出及其他相关费用，东阳光药预计在 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间累计安

全生产相关费用支出将达到 500 万元左右。 

综上，本所认为： 

东阳光药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存在高危险、重污染情况；东阳光药已建立安全

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内部制度，生产经营符合《安全生产法》和《环境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致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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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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